
广东省广发基金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1.前言 

   为规范广东省广发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目管

理，确保基金会项目工作的效率及一致性，提高项目质量，更好地实

现基金会的使命和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基金会管理条例》，结合本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2.定义 

2.1 本制度所指“项目”是指由基金会自身开展或与他方合作开展， 

以及基金会资助他方开展的符合基金会业务范围的公益慈善项目（活

动）。 

2.2 项目管理常规流程可按周期分为几个阶段：项目立项、协议（合

同）签订、资金拨付、项目实施与监测、结项。 

2.3 项目负责人为全程负责项目管理或监管项目执行的人员。 

3.项目立项 

3.1 项目可以由基金会发起和设计，也可由基金会的项目合作机构发

起和设计，或者双方共同发起和设计。 

3.2 基金会成立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提请并说明立项意见，经财务部门

出局具体意见后，由秘书长和理事长负责项目立项审批工作。 

3.3 项目立项审批内容包括项目背景和目的、项目活动、项目预算及

项目预期产出等管理要素。 

3.4 纳入理事会审议通过的《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报告》里的，或作



为独立议题经理事会审议通过的计划项目，视为完成立项。 

3.5 紧急救灾项目的立项，可视具体情况灵活简化流程或加快进度。 

3.6 项目完成立项，项目准负责人即为该项目的负责人，除特殊情况

基金会另有调整指定。 

3.7 项目立项后，需与合作机构签署项目合作协议。项目负责人负责

起草项目合作协议，经流程审阅后，与合作机构完成协议的签订。 

4.项目拨款 

4.1 基金会按项目合作协议和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一次性或分批向合

作机构拨付项目资金。 

4.2 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拨款时间，在符合拨款条件

的前提下，跟进付款流程。 

4.3 财务部在付款审批流程完成后的 7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紧急救

灾项目付款走特殊加急付款流程。 

4.4 项目负责人有责任督促接受款项的合作机构在汇款到账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出具对应合法有效的票据。 

4.5 项目资金管理须参考财务管理相关制度执行。 

5.项目拨款 

5.1 基金会按照合作协议和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分批或一次性向合作

机构拨付项目资金。 

5.2 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拨款时间，在符合拨款条件

的前提下，填写付款申请单并跟踪付款流程。 

5.3 项目合作机构应按照协议的有关规定，落实配套资金及其他配套



条件，并严格执行项目资金预算。 

5.4 项目资金管理须参考财务管理相关制度执行。 

6. 项目执行与管理 

6.1 项目立项后，由合作机构负责执行或与基金会共同负责执行的项

目，由合作机构和基金会共同进行监管；基金会本身执行的项目，由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管理。 

6.2 项目的调整和变更。 

6.2.1 如果项目所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或合作机构本身

发生重大调整，而导致项目目标，活动和其他内容发生重大变化，需

及时告知基金会。 

6.2.2 如果项目时间发生变更，时间延长 6个月，由秘书长决定是否

中止项目或批准变更。 

6.2.3 如果项目预算发生变更，经项目负责人及财务部负责人审核后，

报秘书长审核批准。 

6.3 项目执行过程中，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可按照项目进程和项目合作

协议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可包括项目目标和产出完成情况、项

目的社会影响、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管理成效等。 

6.4 项目的评估结果将作为合作机构下一次申报项目资格审查或者

形成新的项目的重要依据。 

7.项目结项 

7.1 项目执行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当整理项目执行绩汇报资料，制

定项目结项总结，并向秘书长或理事长汇报。 



7.2 项目结项后，基金会工作人员对项目报告相关文件进行归档。 

8.项目非正常中止处理 

8.1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基金会将考虑单方面中止项目的执行： 

8.1.1 合作机构提交虚假内容的项目报告； 

8.1.2 合作机构提交虚假内容的财务报告和原始单据； 

8.1.3 合作机构拒绝配合财务审计； 

8.1.4 合作机构项目活动质量异常低下，在基金会组织的检查、审计

中暴露了项目的较重大问题的。 

8.1.5 其他使项目不能实施的外在因素。 

8.2 如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在对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方面认为有重大

问题，将与合作机构协商进行调整，如效果依然不佳，基金会有权改

变预算资金的金额或者用途，缓拨或停拨下期的项目资助款。 

8.3 对合作机构在申报、管理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截留、

挪用、挤占项目资金等违反国家法规或本规定的行为视为违约，基金

会将依据有关条款撤销或中止项目合同，并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

追回项目资金及使用项目资金购置的所以资产等措施，并视情节考虑

诉诸法律。 

9.附则 

9.1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 


